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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委托，担任供

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上市公司”或“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按照

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经过

审慎核查，对供销大集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出具核查意见。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

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供销大集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出具核查意见所依据的资

料由相关各方当事人提供，提供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

及时性负责，保证资料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

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2、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注意，本独立财务顾问的职责范围并不包括

应由供销大集董事会负责的对本次交易事项在商业上的可行性评论，本独立财

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不构成对供销大集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依据本核

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

任。 

3、本独立财务顾问所表达的意见基于下述假设前提之上：国家现行法律、

法规无重大变化；相关各方提供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相关各方遵循诚

实信用原则，各项协议得以顺利履行。 

4、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供销大集董事会发布的关于终

止本次交易的所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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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供销大集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

相关规定审慎核查了本次交易终止的原因，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历程 

1、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0564，股票简称：供销大集）自 2017 年 11 月

28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经初步判断本次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自 2017 年

12 月 12 日上午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相关停牌公

告详见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110）、2017 年 12 月 12 日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7-117）。 

2、根据进展情况，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筹划重组停牌

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127）。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12 月 28

起继续停牌。 

3、根据进展情况，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相关公告

见 2018 年 1 月 26 日发布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7）、《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

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起继续停牌。 

4、根据进展情况，2018 年 2 月 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提请 2018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事项。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0 日发布了《第九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14）、《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财务

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等相关公告及文件。

2018 年 2 月 27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相关公告见 2018 年 2 月 28 日发布

的《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21）、《关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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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22）。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 

5、根据进展情况，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发布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供销大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继续停牌

的合理性和 6 个月内复牌可行性的核查意见》。 

6、2018 年 5 月 2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

的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远成集团重庆物流有限公司、宿迁京东奥

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华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远成物

流 70%股权。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发布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8-05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摘要、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相关核查意见等相关公告及文件。根据相关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公司股票

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相关公告见公司 2018 年 5 月 28 日发布的《关

于公司股票暂不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 

7、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2 日、6 月 26 日收到深交所《关于供销大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17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和《关于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

函〔2018〕第 12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具体可于深交所网站（网址：

www.szse.cn）“监管公开信息”栏查阅。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对关注函进行

了回复，详见公司 6 月 28 日《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66）。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向深交所提交了问询函回复等文件，

并根据问询函要求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文件进行了补充

和完善。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发布了《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回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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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9）、《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修订说明》（公告编号：

2018-080）、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及摘要、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核查意见、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核查意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回复说明、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回复说明等相关公告及文件。公

司股票自 2018 年 7 月 20 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8、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进展公告，在公司股票复牌后发出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通知前，每隔

30 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6 日、19 日、26 日、

2018 年 1 月 3 日、10 日、17 日、24 日、31 日、2018 年 2 月 7 日、14 日、28

日、2018 年 3 月 6 日、13 日、20 日、27 日、2018 年 4 月 3 日、12 日、19 日、

26 日、2018 年 5 月 7 日、14 日、21 日、2018 年 6 月 4 日、8 日、15 日、25 日、

2018 年 7 月 2 日、9 日、16 日、2018 年 8 月 18 日、2018 年 9 月 17 日、2018

年 10 月 16 日、2018 年 11 月 15 日披露了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7-112、

113、119、126、2018-001、002、003、005、011、013、019、023、024、025、

026、027、028、031、033、034、045、047、051、058、059、060、065、067、

070、076、097、105、109、117）。 

9、2018 年 11 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

交易。 

二、上市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本次交易自启动以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探讨，

会同相关各方推动本次交易，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律师事务所

等中介机构开展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并就本次交易的

重要事项与交易对方进行沟通。期间，上市公司及时履行了本次交易所需的内

外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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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终止的原因及合理性 

鉴于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无法就交易方案的核心条款达成一

致意见，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评估论证后，决定终止

本次交易。本次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会对公司现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本次交易终止履行的程序 

2018 年 11 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同意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发表相关意见，

同意终止本次交易。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因生效的先决条件未能成就，协

议各方无需就本次交易相关协议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本次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不会对公司现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远成集团重

庆物流有限公司、宿迁京东奥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华鼎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四川远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供销大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远成集团重庆物流有限公司关于四川远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远成物流关于四川

远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交易上述协议生效的

先决条件未能成就，协议各方无需就上述协议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本次终止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会对公司现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独立财务顾问对于该事项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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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所披露的进展信息与实际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相符。供销大集终

止本次交易的程序符合《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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